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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「身分j 、「身份J 的取捨

嚴元浩

律政司法律草擬科

在去年年中，有社會人士在報章討論「身分證j一詞中的門打字應否有人字蝙旁，並

對法棚中取 f身分j 而不取「身份J寫法的問題提出異議;造引發對此問題的一連串討論和

臨時立法會議員對此問題的觀控，直至去年麗，臨時立、法會在考慮攝倡議提用 f身份j寫

法的理據及律敢苟決定取f身分j前擋 f身份j 的理據後，否決了將法倒中的 f身分j一搞改

為「身偕j 的動議。但「身分j 、 f身f分j 寫法孰是孰非懿討論，一直未見停止步有鑼鼓大家

可能有典禮了解法碗中踩用 f身分j 寫法的理據，我想在此提供有關資料供大家參考。

背景

f身分證J (identity card)-一謂的法律定義源按《人攀登記條鵲} (番話法倒第177章)第

1A條的釋義擴文。該擴樹本於1960年以英文章tl定，其中文文本的招搞自律政署(律敢苟

聲稱)提備，經變語法倒諮詢變員會審議和討論，而當時的立法局亦有參與審閱。中文

文本在接雙譜法倒諧搗委員會和立法昂的意見修改後，於1994年9丹鐵梅為該條例的中文

真雄本，該真確本隨後再呈交當時的立法局通過法定的「不否決即投准j 的審議，正式完

踐了整餾立法程序。

由於《人慕華記帳仔妙的中文真確本在第1A練 f身分體j 的定義中提用了「身合j 鬧不

用[身份J '自接真確本在3年前頒佈以來，其他法辦中凡有「身分j此詞，亦按〈入事登記

樣倒》的用字，一概用「分J 0 

為何取 f分j 而不取 f份J?

在接備《人事登記條f9!1)中文本時，因為要鸝擇英文“ identi句f'，一詢要我們曾對「身分j

或 f身份j這幫詞用宇歧異的問題加以研究 Q 在討論的過程中，我們翻蓋不少內地、番話書

和畫畫灣旱地出傲的權威，投辭書，其中留話內雄i是年出版的兩套極其權威的大型語文工具

書《摸諾大詞典}l 及〈漢語大字典阱，前者以「身分j 為主僚， f身餘j海關蝶，謂後者也

〈漢語大詞典> (上海:漢語大論典出版社， 1993年)

2 <:漢語大字典> (湖北第辛苦寄出版社，四川辭舊書出版社， 1992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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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在「分」字之下收錄「身分」一詞。內地出版的《新華字典)3 、《辭源)4 、《現代漢語常用

字字典)5 亦只有「身分」一詞而無提及「身份J ;而由三聯書局出版的《新英漢詞典J6 在

提供英文"identi句，"和"identity card"的中文譯法時，更單單用「身分」和「身分證J '不用「份」

字。至於臺灣出版的辭書， <辭海)7 只收錄「身分」、「身分權J '而不提「身份」或「身份

權J ' <國語活用辭典)8 更指明「身分」不可寫成「身份」。

上述辭書的選字當有一定參考價值，亦足以證明無論是在內地或薑;聾，均踩用沒有

人字偏旁的「身分J I 並視之為正統寫法。

不過，我們亦注意到內地辭書中亦有將「身分」、「身份」並列為相通詞語的，例如

《現代漢語常用詞用法詞典)9 及由國務院責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語吉研究所編製的《現代

漢語詞典)10; 而由(香港)中華書局和上海辭書出版社共同出版的《辭海紗，亦將「身

分」、「身份」並列為相通的詞語，顯見內地亦同時有「身分J及「身份」的寫法。

我們又參考了辭書中對「分」、「份」二字的解釋;根據《漢語大字典) , I份」只具以

下義項:

(可 整體裹的一部，例如部份、股份。

。J) 量祠，用於搭配成組的東西，例如一份禮物、一份文件。

(c) 用於「省、縣、年、月」後面，表示劃分的單位，例如省份、縣、份、年份、月

份。

若憑此推論， I身分」的「分」不屬於「份」三個義項中的任何一項，所以應寫作「分」而不

應寫作「份J '而事實上， <漢語大字典》確是只在「分」字之下收錄「身分」一詞。此外，

在「分」、「份」的字義分別方面，亦可參閱朱承朴先生所著《說「分J I份D12 一文。

除參閱辭書外，我們亦當同時研究香港的現行習慣寫法。現在香港的報章和刊物有

採用「身分」寫法的，也有採用「身份」寫法的，有意見指我們採用「身分」是復古，實不知

有何論據支持「身分」是令人棄用的古誦。在議論初起之時，甚至有人指採用「身分」是跟

隨日本做法，則更有將文字問題政治化的意味了，日本漢字的字體如何從來不是我們在

3 {:新華字典:> (商務印書館， 1989年香港設訂版)

4 {:辭源:> (縮印合訂本) (商務印書館， 1987年)

5 {:現代漢語常用字字典:> (西安:三秦出版社， 1989年)

6 {:新英漢詞典:> (三聯書店， 1985年)

7 {辭海:> (將門文物出版有關限公司， 1995年)

8 {國語活用辭典:> (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 1995年)

9 (現代漢語常用詞用法詞典:> (北京語言學院出版本士， 1995年)

10 {:現代漢語詞典:> (修訂本) (商務印書館， 1998年)

11 (辭海:> (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、上海辭書出版社， 1989年)

12 (中國語文通訊》第三期(1987年7月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出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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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定「身分」一詞時的考慮因素。

我們在翻查辭書和研究內地、香港和臺灣三地的習慣寫法後，總得對「身分J 、「身

份」作一取捨。就「身分J 一祠，沒有人字偏旁的「分J字寫法自古沿用至今，亦無辭書指

「身分」是錯，而在該詞中用有人字偏旁的「份j字寫法雖可以說是約定俗成，但亦有辭書

只收錄「身分J 一詞而無提及「身份J '甚至指「身合J不可寫作「身份j 。在面對異體宇的

取捨問題時，我們始終要作出選擇，鑑於各辭書對「身份J一詞未有統一的說法，而無一

指「身分J是錯，我們結果建議取「分J 而不取「份J 。

律政司在若干問題上的立場和看法

「分」、「份」只是漢字中眾多異體字的其中一組，常用異體宇如「涯、匯J 、「雇、

僱」、「錢、線」、「布、佈」、「鞋、妝」和「床、航」等，實在舉目皆是;在其他語文中亦

不乏同宇而不同拼寫方法的情況(如英文字“judgment， judgement" ，“mq叫旬， enq酌"等)。

語吉是不斷發展的，有些宇從較簡單的寫法演變為較為複雜，也有些異體字中，筆

劃較少的俗宇逐漸比筆劃較多的正宇更廣泛地應用(例如:現在寫「尖沙咀J 的人多還是

寫「尖沙嘴」的人多?) ，現時「身份」亦在社會上廣泛使用，約定俗成，我們最終雖建議

在法例中採用「身分J '卻不會指「身份」是錯誤的而加以排斥。有意見認為「身份J是今

祠，故絕不可用「身分」。社會人士有用「身分卜亦有用「身份山孰多孰少，孰是孰非，

則見仁見智;就我們已參閱的辭書而言，並非全都有收錄「身份」寫法，而其中有收錄「身

份J寫法的辭書，都是將「身分」和「身份J列為相通詞語;內地於1992年出版的《漢語大宇

典》便只在「分」宇之下收錄「身分J一詞，而商務印書館於1996年出版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

則將「身分J 、「身份J 並列為相遁詞語，這反映了現時兩種寫法都有。語吉習慣並非人人

相同，只要在表情達意上不會引起混淆，歧異是可以接受的。「身分」也好; ["身份J 也

好，所指的都是同一樣東西，理解上不會有錯，純是用宇取捨問題。因選擇在法例中採

用「身分」寫法而引起部分人士不快，並非律政司所願見，但若取「份J 而捨「分J '相信亦

同樣要面對「為何棄正宇而不用J 的指責。事實上，亦有社會人士於報章上力陳「身分J 不

可寫作「身份」的理據的。

法律的功能在於規範故府和人民的行為和社會活動，法律的約束性來自法律的涵義

和精神。成文法規固然是由文字寫成，但寫成一般法例的個別字的樣式本身並不其強制

性(規管告示字樣等的法例條文則除外)。因此， ["身分」一詞雖見於法例的中文文本，但

立法機關制定有關法例時的用意，顯然不是要禁止市民在書面語上使用「身份J 。法律管

限的是條文內容所指的行為活動，所以不會存在市民書寫「身份J一詞屬違法此等情況。

13 <身「份」證身體哪「部份J ? > (見1997年 12月 10 日星島曰:報貫作者黃仲鳴先生為香港作家協會主席、

星島日報執行總編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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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或政府亦從未發出指引，規定各部門機關使用「身分誼J一詞。在這個問題上，我

們的原則是本著有容乃大，求同存異的精神，尊重別人基於不同見解而作的不同選擇，

並無意要求別人一定要用我們認為正確的字。

有意見質疑我們何以改動沿用了幾十年的寫法。首先我們必須指出，在《人事登記

條例》中文文本頒佈之前，身分證上的用宇非由律政司決定，該條例自制定時起，從未

有中文文本，故此不存在改動問題。即使條例中文文本現已頒佈，不喜歡用「身分J 的人

士，完全有自由繼續沿用「身份J 。我們在建議採用「身分J 時，亦留意到有部分人士採用

「身份J '但既然「身分」已用了千百年，亦可以容許有人改為採用「身份卜部分人價於用
「身份卜相信亦不應因此而指「身分J是古詞而加以排斥。

編輯部識:自律政司法律草擬科建議把《人事登記條例》中“identity"一祠的中文寫法定

為「身分J '並由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通過後，社會各界紛份提出反對或贊成的意見。本

刊最近收到容若君投稿〈由「身分J到「身份J 的規律性〉對造一問題有詳細的論證，為方便

讀者比較不同的觀點，特邀律政司法律草擬專員嚴元措先生撰文回應，讓雙方理據得以

對照。




